
後壁區懷恩堂新增櫃位啟用及選(換)位公告 
本區納骨堂訂於民國 109年 5月 31日（星期日）開放新櫃位選位（當日不受理繳費業務，中午休息

時間  12:00至 12：30），請民眾務必遵守以下相關規定： 

 

一、 當日於 7時 45分開始發放號碼牌，請民眾依照工作人員的指揮依序排隊領取號碼牌。 

(7：30--說明當日選（換）位作業程序、7：45分--發放號碼牌、8：00--入場選位) 

二、 依現場工作人員叫號方式，依序進塔核對相關資料後即可選位，過號者需重新領取號碼牌,敬

請配合。 

三、 防疫期間，為避免增加室內傳染，選位民眾限 3名(包含葬儀社)且需配合量額溫（攝氏 37度

以內）、手部消毒並務必戴口罩方可進入塔骨堂選位。 

四、 選位民眾請依以下情況先行備妥相關資料，以利工作人員核對（如遇資料不齊恕不可選位） 

 原塔位換位 火化進塔 
他區（縣、市）塔位

遷回 
墓地起掘 

申請資格 

(申請者) 
原申請人 

亡者之配偶或直系血

親。但死者無配偶及直

系血親，得由二親等旁

系血親。 

亡者之配偶或直系

血親。但死者無配偶

及直系血親，得由二

親等旁系血親。 

亡者之配偶或直系血親。但死

者無配偶及直系血親，得由二

親等旁系血親。 

應檢附資

料 

1. 申請人申請須提供身分證正反面影本；申請人委任代理人者，應檢附委任書、委任人及代理

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

2.原塔位使用權

狀(如使用權狀

遺失，核對資料

時請先告知工

作人員)。 

2. 

(1)亡者死亡證明正

本。 

(2)曾設籍本市 5 年以

上戶籍資料(死亡證明

戶籍地非本市) 

(2)相關減免證明。(如

低(中低)收入、使用者

設籍嘉苳里一年以上

里民戶籍資料等) 

2. 

(1)亡者除戶謄本。

（如有隔代需備隔   

代資料證明）。 

(2)塔位遷回證明資

料。 

2. 

(1)亡者除戶謄本。 

（如有隔代需備隔代資料證

明）。 

(2)墓地起掘相關證明資料。 

五、 原塔位換位費用：單人櫃換櫃費--5,000元/個；雙人櫃換櫃費--10,000元/個(如低收入戶由

機關指定免費者需補足櫃位差額+換櫃位費)。 

六、 以上相關規定，請民眾配合辦理，委任書請至後壁區公所網站下載(網址：

wed.tainan.gov.tw/houbi/--公開資訊--政府資訊公開或懷恩堂網站下載)，有關申請資料、

費用問題有不解之處，可先行電洽納骨堂服務中心詢問（電話：06-6874715；06-6874142）。 

備註：防疫期間,請務必配合工作人員指揮並保持適當距離、戴口罩,如有不便之處,敬請見諒。 

後 壁 區 納 骨 堂 設 施 使 用 收 費 標 準  

項    目 放 置 地 點 本  區 

小  型  櫃  位 一、二 樓 不 分 層 次 30,000 

雙  人  櫃  位 二  樓 不 分 層 次 60,000 

大  型  櫃  位 三  樓 不 分 層 次 35,000 

神  主  牌  位 不  分  層  次 10,000 

換 櫃 費（未入櫃） 3,000 

換 櫃 費（入櫃） 骨灰櫃5,000/個、雙人櫃以上10,000/個、骨骸櫃7,500/個 

 


